
贵州天然气管网有限责任公司湄潭至瓮安天然气管道项目乌江定向钻
穿越施工

澄清文件1

致各投标人：

现对湄潭至瓮安天然气管道项目乌江定向钻穿越施工（项目编
号：E52000020230002KT001）澄清如下：

1、原《招标5.26-湄潭至瓮安天然气管道项目乌江定向钻穿越施工工程量清单及主要清单》
中土建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和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删除第24项，项目编码：01B003，
项目名称：“车辆使用权”清单项。《主要清单表》删除第11项，项目编码：01B003，项目名
称：车辆使用权”主要清单项。

删除项后的项目序号依序向前调整：“若删除的为第11项，则删除前的第12项改为第11项，
依次类推”，请各投标人按删除后的清单进行报价。

2、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3.2.3“最高投标限价”修改如下：

最高投标限价：24089351.02元（含税）（其中土建工程最高投标限价为2556142.06元，
导向孔最高投标限价为9097179.20元，扩孔最高投标限价为9527564.06元，回拖最高投标限价
为2099945.78 元。）；成本警戒线：21680415.92元（含税）。

3、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附件13低价风险担保保函示范文本（独立保函）（如有）第三
条，原文“本保函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      日止，最迟不超过      年   月   日。”调整
为“本保函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投标人须按此有效期开立低价风险
保函（若有）；招标文件中关于递交风险保函有效期与本条不一致的地方，均以本条为准。

4、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二部分第6.1.6条，原文“发包人应在开工后28天内预
付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50%，其余部分与进度款同期支付。”；招标文件第四章合同条款及格
式第三部分附件12第16条，原文“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安全生产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
定：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应在开工后28天内预付安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50%，其余部分
与进度款同期支付。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安全生产费）须专款专用，承包方未按发包方要求实
施安全文明施工费（安全生产费）专款专用的，发包方可以扣除这笔费用，费用按照投标报价
计列的费率为准。”

调整为：“关于安全文明施工费（安全生产费）支付比例和支付期限的约定：安全文明施工
费（安全生产费）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安全生产费）与进度款同期支付。
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安全生产费）须专款专用，承包人未按发包人要求实施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生产费）专款专用的，发包人可以扣除这笔费用，费用按照投标报价计列的费率为准。”

招标人：贵州天然气管网有限责任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贵州省招标有限公司



2023年8月4日


